     登记编号：□□□□□□□□
天津市廉租住房租房补贴
申
请
审
核
表
申 请 人：
户籍地址：     　 区    　   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制
一、申请人及住房情况
	申请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代理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现住房落有户籍人口数
	

	现居住地址
	
	申请租房补贴家庭人口数
	

	家庭类别
	最低收入家庭
	□低收入家庭

	
	□ 《天津市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 《定期定量补助领取证》
□ 《定期抚恤金领取证》             □ 《特困救助卡》
□ 《天津市市级及以上劳动模范身份证明》
	

	证件编号
	
	联系电话
	

	
	关系
	姓名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是否为申请
租房补贴人口

	
	
	
	
	
	

	
	
	
	
	
	

	
	
	
	
	
	

	
	
	
	
	
	

	
	
	
	
	
	

	
	
	
	
	
	

	现
住
房
情
况
	住房地址
	住房类型
	住房类别
	建筑面积(m2)
	使用面积(m2)
	产权人或承租人
	与申请人关系

	
	
	
	
	
	
	
	

	
	
	
	
	
	
	
	

	
	以上现住房情况栏填序号：私产－1、直管公产－2、单位产－3、立户违章—4、近亲属私产—5、近亲属公产—6市场租赁住房—7、其它—8。
住房类别栏填序号：高层楼房－1、多层或老式楼房－2、平房－3、已拆除-4。

	
	家庭现住房(套数)
	
	申请租房补贴家庭住房总使用面积(m2)
	
	人均使用面积(m2)
	

	申 人

请 口

租 收

房 入

补 情

贴 况
	关系
	姓名
	上年年收入(元)
	家庭上年总收入(元)

	
	申请人
	
	
	

	
	
	
	
	

	
	
	
	
	上年人均月收入(元)

	
	
	
	
	

	
	
	
	
	


二、申请人承诺
	本人确认所填内容真实无误，所提供的有关证明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本人申请廉租住房租房补贴，授权并配合管理部门通过有关途径对本人及家庭成员的收入和住房情况进行核查，遵守我市廉租住房租房补贴相关规定。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三、申请人提供证件列表
	序号
	证件名称
	页数

	1
	《天津市最低收入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红、绿）
	　

	
	《定期定量补助领取证》（复印件）
	

	
	《定期抚恤金领取证》（复印件）
	

	
	《天津市市级以上劳动模范身份证明》
	

	
	《特困救助卡》
	

	2
	家庭户口簿（复印件）
	　

	3
	本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复印件）
	　

	
	代理人身份证及委托书（复印件）
	

	4
	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
	　

	
	银行养老金领取存折或证明
	

	
	全日制学校开具的在学证明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天津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表》
	

	
	其他收入证明
	

	5
	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
	　

	
	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复印件）
	

	
	房屋拆迁安置协议（复印件）
	

	6
	其它证
明材料
	　
	　

	
	
	　
	　

	
	
	　
	　

	申请人提供证件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误。申请人提供的原件共      件；
复印件共     件、    页，附于《申请表》后。

    申请人签字：                               审核人员签字：

	

	

	

	


注：以上复印件纸张规格均A4复印纸，字迹清楚，严禁涂改。
四、审核意见
	
	□经审核，符合条件。
□经审核：


经办人（签章）：　　     
负责人（签章）：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符合条件。
□经审核：


    经办人（签章）：
    负责人（签章）：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经审核，符合条件。
□经审核：


经办人（签章）：　
负责人（签章）：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公
示
情
况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对该申请人家庭相关情况                               进行了公示。公示及审核情况为：
     公示无异议，经审核，该家庭符合租房补贴申请条件。  （   ）
     公示有异议，经核实，该家庭符合租房补贴申请条件。  （   ）
     公示有异议，经核实，该家庭不符合租房补贴申请条件。（   ）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经复核，符合条件。
□经复核：


经办人（签章）：　
负责人（签章）：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现住房落有户籍人员情况





初审意见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审核意见


区（县）房管局





审核意见


区（县）民政部门








复核意见


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